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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務報告之簡述 

 (一)本年度部分： 

1.歲入部分： 

本年度預算數 18,738,000元，決算數 18,076,075元，占預算數 96.47％，

短收 661,925元。各項收入情形略述如下： 

(1)罰金罰鍰及怠金：本年度預算數 6,000 元，決算數 0 元，占預算數 0.00

％，短收 6,000 元，主要係本年度無忽視少年教養及證人無正當理由未到

庭作證等罰款收入。 

(2)沒入及沒收財物：本年度預算數 55,000元，決算數 10,000 元，占預算數

18.18％，短收 45,000元，主要係本年度沒入刑事保證金等收入較預期減

少。 

(3)賠償收入：本年度未編列預算數，決算數 11,000元，超收 11,000元，係

廠商懲罰性違約金等賠償收入。 

(4)司法規費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18,052,000元，決算數 17,531,581元，占

預算數 97.12％，短收 520,419元，主要係非訟事件聲請費及辦理公證業

務應繳交之公證費等收入較預期減少。 

(5)使用規費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365,000 元，決算數 113,165 元，占預算數

31.00％，短收 251,835 元，主要係律師閱卷影印及錄製案件資料件數較

預期減少。 

(6)財產孳息：本年度未編列預算數，決算數 13,930元，超收 13,930元，係

公庫存款利息收入。 

(7)廢舊物資售價：本年度預算數 30,000元，決算數 4,820元，占預算數 16.07

％，短收 25,180 元，係本年度出售已達汰換年限且不堪使用之報廢財產

及廢舊物品收入較預期減少。 

(8)雜項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230,000元，決算數 391,579元，占預算數 170.25

％，超收 161,579元，主要係提存款逾期未領依規定繳庫數較預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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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歲出部分： 

本年度預算數(含統籌科目) 107,633,135元，決算數 103,306,144元，占

預算數 95.98％，賸餘數 4,326,991 元，由國庫自動收回。各項計畫執行

分述如下： 

(1)一般行政：本年度預算數 94,336,000 元，決算數 90,595,313元，占預算

數 96.03％，賸餘數 3,740,687元。 

(2)審判業務：本年度預算數 5,007,000元，決算數 4,487,696 元，占預算數

89.63％，賸餘數 519,304元。 

(3)第一預備金：本年度預算數 67,000元，本年度未申請動支。 

(4)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本年度預算數 1,194,330元，決算數

1,194,330元，占預算數 100％。 

(5)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本年度預算數 4,725,869元，決算數 4,725,869

元，占預算數 100％。 

(6)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3477013400)：本年度預算數 2,259,370 元，決

算數 2,259,370 元，占預算數 100％。 

(7)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7677017600)：本年度預算數 43,566 元，決算

數 43,566元，占預算數 100％。 

(二)以前年度部分： 

1.歲入部分： 

司法規費收入：108年度轉入本年度應收數 8,387 元，本年度實現數 722 元，

未結清數 7,665 元。 

2.歲出部分：無。 

（三）平衡表重要科目之金額及內容之簡述： 

（1） 專戶存款：168,334,429元，主要係為刑事保證金、贓證物款、提存款

及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等。 

（2） 應收帳款：7,665元，係當事人逾期未繳納裁判費等，列為應收歲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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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入下年度繼續辦理。 

（3） 土地：14,784,137 元，係本院辦公房屋及宿舍座落地、以及「辦理金

防部乳南二營區土地撥用所需拆遷補償經費」之土地購置款。 

（4） 房屋建築及設備：52,072,104 元，係本院辦公房屋及員工宿舍建築等。 

（5） 累計折舊-房屋建築及設備：25,681,838 元，係依規定提列房屋建築及

設備之折舊。 

（6） 機械及設備：23,905,042元，係個人電腦、伺服器、印表機等設備。 

（7） 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11,726,680元，係依規定提列機械及設備之折

舊。 

（8） 交通及運輸設備：7,471,006 元，係本院公務汽車及機車設備等。 

（9） 累計折舊-交通及運輸設備：6,800,396 元，係依規定提列交通及運輸

設備之折舊。 

（10） 雜項設備：9,425,238元，係本院影印機、冷氣機及裝訂機設備等。 

（11） 累計折舊-雜項設備：7,006,577元，係依規定提列雜項設備之折舊。 

（12） 存出保證金：400元，係郵政信箱押金。 

（13） 應付代收款：51,615 元，係代收職員工薪津代扣勞健保費退休金、民

事強制執行案件員警差旅費、消費者債務清理之預納款項。 

（14） 存入保證金：2,883,500元，係刑事保證金、廠商繳納之保固保證金。 

（15） 應付保管款：165,399,314元，係代為保管之民事強制執行案款、提存

款、贓證物款及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 

 



二、財務狀況之分析

平衡表各科目本年度與上年度之比較：

          年度別

科目

資產

 專戶存款

 應收帳款

 土地

 房屋建築及設備

 減：累計折舊-房

屋建築及設備

 機械及設備

 減：累計折舊-機

械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減：累計折舊-交

通及運輸設備

 雜項設備

 減：累計折舊-雜

項設備

 存出保證金

負債

 應付代收款

 存入保證金

 應付保管款

 暫收款

淨資產 56,450,101 49,734,052 6,716,049 13.50%

165,399,314 248,034,036 -82,634,722 -33.32%
主要係因民事強制執行案

款大幅減少所致。

0 30,435 -30,435 -100.00%
係因本年度無待查明款

項。

2,883,500 3,408,000 -524,500 -15.39%

51,615 6,264,334 -6,212,719 -99.18%

係因「國民法官法庭及相

關空間裝修及設備」經費

及「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第2

輪次」活動經費已於本年

度執行完畢。

400 400 0 －

168,334,429 257,736,805 -89,402,376 -34.69%

9,425,238 8,684,696 740,542 8.53%

-7,006,577 -7,346,531 339,954 -4.63%

7,471,006 7,471,006 0 0.00%

-6,800,396 -6,600,716 -199,680 3.03%

23,905,042 17,226,247 6,678,795 38.77%
係本年度購置數位式雙色

無版印刷機(快印機)1台及

司法院無償移入所致。

-11,726,680 -11,782,624 55,944 -0.47%

52,072,104 52,072,104 0 －

-25,681,838 -24,783,054 -898,784 3.63%

14,784,137 14,784,137 0 －

168,334,429 257,736,805 -89,402,376 -34.69%
主要係因民事強制執行案

款大幅減少所致。

7,665 8,387 -722 -8.61%

224,784,530 307,470,857 -82,686,327 -26.89%

20%以上原因說明增減數

(C)=(A)-(B)

增減%

(C)/(B)×100

(A)

上年度

(B)

本年度與上年度比較本年度 差異達5億元或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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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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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政計畫分項說明：

1. 本年度部分：

因應改善措施

(二) 積極處理檔卷分類管理及上

架。

有效辦理民事強制執行事件，積極清理積案，確保債權人權益。

強化公證、登記、提存及非訟事件處理，增進預防司法之功能，以疏減訟源。

積極推展司法業務電腦化，縮短作業時程，提高工作效率。

提高民事和解、調解成立率，減輕人民訟累。

賡續辦理流氓感訓及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維護治安，保障人權。

選派員工參加各類專業研習，並實施法警等人員之專長、體能訓練，增進業務知能。

(一)

遵照「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之規定事項，嚴格控管預算執行，力求節約，賸餘數悉依規定繳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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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施政計畫執行成果之說明

(一)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1.

2.

維護審判獨立，不接受任何外來干預與壓力，確實做到公平、公正之標準，以獲得人民信賴。

工作計畫

名    稱

勵行分層監督考核及獎懲，除成立法官自律委員會及考績委員會外並組成政風督導小組，樹立優良司法風氣。

加強第一審事實認定之功能，對於案件採合議庭及交互詰問方式審理，保障人權。

妥適審理少年保護事件，提高保護處分執行績效，以防制轄區青少年犯罪。

加強辦理家事訴訟事件，促進家庭和諧，關懷婦幼權益，提昇司法人權指標。

推動便民、禮民、訴訟輔導等措施，落實為民服務要求。

一、

舉辦與民有約、專題講演等活動，宣導社會法治教育，使民眾知法，進而守法、崇法。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一般行政

實   施   內   容

二、

三、

四、

厲行行政革新，合理

配置人力，簡化作業

流程，充分運用資源

，健全業務發展。加

強檔案管理及清理已

逾保存年限之案卷。

利用有限人力，強化審判功能

及辦案品質，期能勿枉勿縱。

賡續加強實施法庭電腦筆錄，

縮短裁判書類製作時程，另指

派各業務人員參加各項系統作

業訓練，大幅提高應用系統操

作之技能。

設置廉政信箱，受理人民陳情

或檢舉違法事件。111年1月至

12月底止，共受理6件。

各項汰換設備均已依計畫及分

配預算實施進度於年度內完

成。

執行資訊業務推展、

管理與運用。發揮電

腦作業功能，提升工

作效率。

端正司法風氣，維持

司法信譽。

汰換老舊不勘使用印

表機及汰換冷氣等設

備。

辦   理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本年度各項工作計畫，均依

照計畫及進度執行，年度終

了均能達到預期目標。

依照國家檔案法規定辦理電

子建檔、分類及歸檔。

推動司法業務電腦化，提高辦案績效

，縮短辦案日數。

執行「端正政風行動方案」建立司法

新形象。

提升議事及辦公環境品質，並有效改

善作業時效及審判業務工作之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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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有效清理民事執

行積案，確保債權人

權益。

加強監督防止冒領保管款等

事件，以保障債權人權益。

2.

五、 強化少年案件審理及

家事事件調查、保護

輔導業務。

妥適審理少年保護及刑事案

件，對失學有犯罪慣性之青

少年裁定保護處分，並加強

生活輔導、訪問、調查工

作。

四、

審判業務

推行民刑事案件審理

集中化，使第一審為

事實審中心。

加強和解、調解成立

率，減輕人民訟累。

加強審判事實之認定及重大刑案之辦

理，以提高辦案維持率及審結速度。

檢討現行強制執行缺失，以紓解積案

，保障債權人之權益。

維護審判獨立，培養

優良司法風氣，提高

裁判品質，建立司法

信譽及新形象。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一、

工作計畫

名    稱

辦   理   情   形

本年度預計辦理民事事件

2,700件、刑事案件700件、

民事強制執行4,000件、行

政訴訟事件20件，實際辦結

民事事件(不含民事執

行)3,028件、刑事案件

1,048件、民事強制執行

6,112件、行政訴訟事件21

件。民事事件係消費借貸案

件及支付命令案件較預期增

加；刑事案件則因傷害、竊

盜、毒品等案件較預期增

加；民事強制執行則係因清

償債務等案件較預期增加；

行政訴訟案件之案件量較預

期增加。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1.

法官或調解委員均以愛心、耐

心在法律範圍內勸導雙方讓步

，提高調、和解績效。

1.對失學、失業有犯罪習慣之少年或兒

童裁定予以保護處分。

承辦法官在言詞辯論期日前均

充分準備，詳閱卷證，審慎採

證，妥適結案。

三、

二、

提高調解成立率，達成疏減訟源目

標。

辦理民、刑事案件，審慎研判案情，

依法為獨立、公正、公平之審理，不

受干預。

做好民事爭點整理及審理計畫

書，實施民刑事審理集中化，

提升審判績效。

實   施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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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改善措施

六、

九、 汰換多功能複合式影

印機設備。

2. 以前年度部分：無。

八、 加強辦理公(認)證及

提存業務。

七、

工作計畫

名    稱

加強非訟事件處理並

強化法人登記之審核

，以維護法人之健全

發展。

辦理假日生活輔導暨

舉辦團體自強活動及

親職教育座談會。

提升議事及辦公環境品質，並有效改

善作業時效及審判業務工作之遂行。

為便利民眾洽公，實施單一窗

口聯合服務中心，有關登記、

公證及提存等業務均統一集中

於該中心辦理，以符司法改革

並達到便民禮民之之要求。

本年度預計辦結公(認)證事件

145件、提存事件45件，實際辦

結公證事件70件、認證事件221

件、提存事件127件，本年度提

存事件實際辦結數較預計增加

，公認證事件實際辦結合計數

為291件較預計數增加。

四、其他重要說明：無。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第一預備

金

依預算法第22條規定編列

，支應各項經費之不足。

本年度並無經費不足情形，致未依預

算法第64條規定申請動支。

本撙節經費原則，本年度未申

請動支第一預備金。

審判業務

辦   理   情   形

辦理公(認)證作業，力求迅速確實及

適法。辦理提存業務本審核從嚴，力

求便捷，依法簡化作業流程。

實   施   內   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加強個案調查及假日生活輔導工作，

導正其觀念行為。

舉辦團體輔導活動，灌輸守法

重紀觀念，降低青少年再犯罪

事件，不定期舉辦親職教育座

談，強化家庭教育功能，增進

親執技巧。

要求妥適辦理登記案件，力求便民。

切實依據法令，繼續加強審核法人登

記事件。

2 本年度預計辦結少年事件業

務150件、家事事件業務150

件、少年事件調查及保護輔

導業務100人，實際辦結少

年事件業務86件、家事事件

業務448件、少年事件調查

及保護輔導業務100人，因

社會形態變遷，生活趨向奢

華，家庭價值觀念改變，少

年易受物質引誘，毒品、竊

盜及傷害案件等層出不窮，

故本年度少年事件業務及家

事事件業務之案件量合計較

預期增加。

各項汰換設備均已依計畫及分

配預算實施進度於年度內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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